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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关于洛阳国宏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2022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法律意见书 

君致法字 2022358 号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洛阳国宏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就公司召开公司债券 2022 年第二次债

券持有人（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本次持有人会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洛

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募集说明书》（以下合称“《募集说明书》”）、《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会议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

同公开披露，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召集 

本次持有人会议由公司“19 国宏 01”、“20 国宏 01”、“21 国宏 01”、

“21 国宏 02”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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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召集。平安证券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向各期债券持有人公告了《关于召

开洛阳国宏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

知》，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向各期债券持有人公告了《关于延期召开洛阳国宏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以下

合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人、会

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召开方式和投票方式、开会方式、债权登记日、会议

审议事项、出席会议对象、出席会议的登记方法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召开程序  

本次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6 日 14:00，投票表决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3 日，召开地点为电话会议，召开方式为

线上。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本次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12 月 15 日，根据召集人提供的持

有人参会资料，本次会议出席情况如下： 

1、19国宏 01 

本期债券有表决权的总张数为 1000 万张，出席本次持有人会议本期债券的

持有人（或持有人代理人）共计 21 家，合计持有本期债券 363 万张，占有表决

权的本期债券总张数的 36.3%。 

2、20国宏 01 

本期债券有表决权的总张数为 950 万张，出席本次持有人会议本期债券的

持有人（或持有人代理人）共计 3 家，合计持有本期债券 165 万张，占有表决

权的本期债券总张数的 17.37%。 

3、21国宏 01 

本期债券有表决权的总张数为 450 万张，出席本次持有人会议本期债券的

持有人（或持有人代理人）共计 16 家，合计持有本期债券 315 万张，占有表决

权的本期债券总张数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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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国宏 02 

本期债券有表决权的总张数为 500 万张，出席本次持有人会议本期债券的

持有人（或持有人代理人）共计 12 家，合计持有本期债券 400 万张，占有表决

权的本期债券总张数的 80%。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持有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持有人会议召集人为“19 国宏 01”、“20 国宏

01”、“21国宏 01”、“21 国宏 02”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 

本所律师认为，平安证券作为本次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人，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持有人会议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关于同意洛阳国宏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百分之一百的股权对四川时

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19国宏 01 

同意票 343 万张，占本期债券全部有表决权的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

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34.3%；反对票 20 万张，占本期债券全部有表决权的持

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2%；弃权票 0 万张，占本期债

券全部有表决权的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0%。根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2、20国宏 01 

同意票 165 万张，占本期债券全部有表决权的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

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17.37%；反对票 0 张，占本期债券全部有表决权的持有

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0%；弃权票 0 万张，占本期债券

全部有表决权的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0%。根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3、21国宏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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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 315 万张，占本期债券全部有表决权的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

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70%；反对票 0 张，占本期债券全部有表决权的持有人

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0%；弃权票 0 万张，占本期债券全

部有表决权的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0%。根据《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该议案获得通过。 

4、21国宏 02 

同意票 375 万张，占本期债券全部有表决权的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

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75%；反对票 25 万张，占本期债券全部有表决权的持有

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5%；弃权票 0 万张，占本期债券

全部有表决权的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0%。根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持有人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及《募集说明书》的规定，“21 国宏 01”、“21 国宏 02”的表

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募集说明书》的规

定，合法有效；但是，由于出席本次会议的“19 国宏 01”、“20 国宏 01”债

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额均未达到其债券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的二分之一，本次会议对于“19 国宏 01”、“20 国宏 01”未生效，亦未形成

有效表决。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和《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21 国宏 01”、“21 国宏 02”的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合法有效；但是，由于出席本

次会议的“19 国宏 01”、“20 国宏 01”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

权数额均未达到有效会议持券比例要求，因此“19 国宏 01”、“20 国宏 01”

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未就会议议案形成有效表决，本次会议相关议案未获其

通过。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无副本，签字盖章后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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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洛阳国宏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22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